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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渡 区 民 政 局

〔A类〕

〔主动公开〕

官民函〔2022〕63号

关于官渡区第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71034
号建议答复的函

马明许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工作量大、人员不稳定、

经费保障不足等方面问题的建议》我局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当前社区工作人员招聘和管理情况

一是落实准入制度，减轻社区和“两委”负担。2018 年，

官渡区印发了《关于实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

（官办通〔2018〕39号）文件，进一步理顺社区工作关系，优化

社区工作机制，建立健全管理新体制，落实以人为本、服务社区

居民的宗旨，切实转变政府部门工作职能和工作作风，正确处理

部门与居民自治组织的关系，明确部门与社区之间的责、权、利，

把基层管理和服务职能落实到社区、服务到居民，明确准入原则，

严格要求依法自治、服务居民，严格准入、依法进入，权随责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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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随事转。同时将《昆明市社区工作事项清单》、《昆明市社区

印章使用清单》、《社区工作准入事项审批表》、《社区工作准

入目录》发至给各单位，要求各单位凡是政府职能部门未依法依

规延伸到社区服务站的业务，一律不得进入社区，社区一律不得

承接，从而减轻社区行政负担。二是严格招聘程序，细化招聘条

件。全区各街道所属社区工作者岗位出现空缺时（社区“两委”

成员及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除外），由区级按照空缺岗位的 50%

进行招聘。根据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原则，按照发布公

告、个人报名、资格审查、笔试、面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、聘

用等程序，由区民政局会同区委组织部、区人社局实施；剩余 50%

的空缺岗位可由街道负责招聘，招聘程序参照区级标准进行。为

保证社区工作人员稳定性，招聘要求户籍所在地为昆明市。三是

落实休假制度，保障社区工作者休假权利。根据《中共官渡区委

办公室 官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<官渡区社区工作者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官办通〔2020〕26号）文件要求：

“ 带薪年休假。社区工作者连续工作 1年以上的，享有带薪年

休假。社区应当保证社区工作者享受年休假。社区工作者连续累

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，年休假 5 天；已满 10 年不满 20

年的，年休假 10天；已满 20年的，年休假 15天。国家法定休

假日、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。”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后期，我局将制定《官渡区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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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细化社区工作者招聘和管理相关

制度。着力构造进出有通道、履职有目标、考核有标准、待遇有

保障、发展有空间、激励有机制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，稳定

社区工作者队伍，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人才支撑。我们将严格执

行相关文件精神，根据社区工作者的实际情况，进一步提高社区

工作者的相关待遇，调动社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，推进社区工作

人员队伍建设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敖华 0871-67210221，18788439847）

2022年 6月 27日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区政府目督办。

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 2022年 6月 27日印发


